


关于开展职业院校实习实训工作情况
排查整改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职院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院校实习实训有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6号）要求，全面梳理职业院校实习实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开展职业院校实习实训的排查整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排查对象
全省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
二、排查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要求，全省职业院校从制度建设、实习管理以及是否存在明令禁止的行为等方面进行自查。
1.制度建设方面。包括实习组织架构、实习实训制度和管理机制建立情况。如实习管理办法、实习安全制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校企指导教师管理制度、台账资料等。
2.实习管理方面。包括实习过程管理、实习协议签订与执行、校企双方主体责任落实、学生利益保障及学生实习安全等。
3.是否存在明令禁止的行为，如《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相关禁止行为，特别是以“校企合作”等名义违规收费，违规通过中介组织实习活动，安排学生从事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项目，安排学生在节假日实习、加班，实习岗位与学生所学专业不对口，实习报酬未准时足额支付等。
三、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将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常抓不懈，同时聚焦当前突出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层层落实责任，确保检查到位、整改到位、长效措施落实到位。
1.各职业院校要对实习实训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自查，以问题为导向，列出问题清单，拿出整改措施，排出整改时间表，形成自查整改报告。对自查中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要及时处理，并做好化解工作，能立知立改的要立即整改。
2.各设区市教育局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要主动会同有关部门履行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等职责，结合本地中等职业学校的自查情况以及群众来信来访、媒体报道的有关违规实习实训问题线索及时进行核查和处理。
四、材料报送
6月15日前，各校完成排查整改工作，并形成自查整改报告。自查报告需包含：基本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整改措施等。高等职业院校自查整改报告报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中等职业院校自查整改报告报当地设区市教育局。
6月18日前，各设区市教育局完成对辖区内各职业院校实习实训工作情况监督检查，并形成各市排查整改报告报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联系人：张赟，联系电话：025-83335676，邮箱：zhangy@ec.js.edu.cn。

                           
附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院校实习实训有关工作的通知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年6月  日




